
□郭晓娟

为有效预防和遏制电动车火灾，近
日，山东省公安厅发布实施《电动车消防
安全五条禁令》，明确禁止以下五类行
为：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
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严禁在未作防火隔墙
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
电，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严禁私
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严禁使用
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出台“禁令”应时而动

据悉，我国电动车(指电动自行车、电
动摩托车和电动三轮车)行业发展迅速，但
市场准入门槛相对较低，车辆防火安全性
能相对较差，电动车在充电、行驶、停放
过程中都有可能起火，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和较大财产损失。仅2017年，电动车火灾
就发生多起，有的甚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比如9月25日，浙江省台州玉
环市一出租屋内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时引发
电气线路短路起火，共造成11人死亡；12
月13日，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一村民自
建房内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时引发火灾，共
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

经了解，电动车火灾大多是因为电气
线路短路、过负荷、插接件接触电阻过
大、元器件高温等引发，其中约有80%发生
在充电过程中，亡人火灾几乎全都发生在
电动车充电时段；其中致人伤亡的事故中
约有90%是因电动车停放在门厅、过道等堵
塞疏散、逃生通道造成的。

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的门厅、走道或楼
梯间内充电的现象不在少数。用户一般晚上8
时左右开始充电，凌晨2时左右基本充满，再
继续充电，电池、充电器就可能因过充、发
热引发火灾，此时人们一般处于熟睡状态，
初起火灾难以及时发现和扑救，极易造成火
势蔓延扩大。火灾发生后，火焰和烟气很快
封堵建筑的安全出口、逃生通道，造成楼上
居住人员逃生困难，同时塑料车壳和海绵座
垫燃烧产生有毒烟气，沿着楼梯间迅速向上
蔓延，吸入后易导致人员伤亡。

为预防和遏制电动车火灾，保护人身
财产安全，维护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防法》《山东省消防条例》等
法律法规，山东省公安厅发布实施了《电
动车消防安全五条禁令》。

专家带您快速“读懂”

电动车是群众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
一，与其相关的管理措施势必会影响一部
分人的工作和生活习惯，因此，《禁令》
的发布与实施引起群众的普遍关注。针对
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省公安消防总队对
《禁令》进行了解读，有助于大家更透彻
地了解《禁令》内容。

禁令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
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
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第二十八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
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
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
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
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

“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
口”，是指供人员安全疏散用的走道、楼梯
间、室外楼梯的出入口或直通室内外安全区
域的出口。电动车在这些区域停放、充电，一
旦发生火灾，火焰和浓烟将封堵建筑安全出
口，影响人员疏散，从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禁令二：严禁在未作防火隔墙的群租
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电器产
品、燃气用具的安装、使用及其线路、管
路的设计、敷设、维护保养、检测，必须
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人员密集场
所消防安全管理》(GA654-2006)规定，“不
得随意乱接电线，擅自增加用电设备”。

群租屋，是指通过改变住宅的房屋结构
和平面布局，把房间分割改建成若干小间分
别按间出租或按床位出租。人员密集场所，
是指公众聚集场所，医院的门诊楼、病房
楼，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和集体宿
舍，养老院，福利院，托儿所，幼儿园，公
共图书馆的阅览室，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
展示厅，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和
员工集体宿舍，旅游、宗教活动场所等。从
火灾案例分析情况看，电动车在燃烧30秒后
车体即可产生大量有毒气体，而人员在吸入
毒烟后，很快会出现神志不清、行动不便等
症状，滞留火场后导致窒息死亡。人员密集
场所、群租房一旦发生电动车火灾极易造成
大量人员伤亡。浙江台州“9·25”重大火灾
事故就发生在群租屋内。

禁令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
不得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
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火
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
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
道”。《山东省消防条例》第三十六条规
定，“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实行自治管理的
业主委员会规划、设置停车位时，不得占
用消防车通道，并应当在住宅区的消防车
通道设置禁止占用的明显标识。对占用消
防车通道的，物业服务企业或者业主委员
会应当通知占用人纠正；拒不纠正的，立
即报告当地公安派出所”。

消防车通道，是指供消防人员和消防
装备到达建筑物进口或建筑物的通道，是
消防车顺利、及时到达火场的必要保障。
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将影响消防车及
时到达火场，开展灭火救援工作。

禁令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
动车充电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电器产
品、燃气用具的安装、使用及其线路、管
路的设计、敷设、维护保养、检测，必须
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

从电动车使用现状来看，有些小区尤
其是老旧小区未设置专门的停车棚和充电
桩，很多居民图方便，习惯把电动车放到
楼道内充电，甚至是从楼上家中直接伸出
一条长长的电线，连接上插座或插线板对
电动车充电，埋下了极大的火灾隐患。

禁令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
电动车停放场所

法律依据：《消防法》第二十六条规
定，“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和室内装修、装
饰材料的防火性能必须符合国家标准”。

山东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
室、山东省公安厅、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于2017年3月15日联合印发《创建消防安全
社区活动的实施意见》(鲁公发〔2017〕63

号)，明确要求“在居民社区大力推行电动车
集中停放、集中充电措施，严禁将电动车停
放在楼道、疏散走道、地下室及居室内。要
在室外安全区域采用不燃材料搭建停车棚，
不得靠近楼梯口和门窗；安装集中充电装
置，电气线路敷设应符合技术标准要求，并
具备定时充电、自动断电等功能，避免过充
引发电动车起火”。

严格执法 严查“违者”

违反《禁令》有什么后果，会被处罚吗？
《山东省消防条例》第七十二条第三

项明确规定，“对拒不遵守公安机关依法
发布的禁令，威胁公共消防安全的，责令
改正；拒不改正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
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根据本条规定，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或
公安派出所发现存在违反《电动车消防安
全五条禁令》行为的，首先责令违反禁令
的单位、个人立即改正，拒不改正违法行
为的，将依法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一百元
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村(居)民委员会、住
宅区的物业服务企业发现单位、个人存在
违反禁令行为并拒不改正的，要向公安机
关消防机构或公安派出所报告。

处罚不是目的，只是一种督促人们自
觉遵守《禁令》的方式方法。出台《禁
令》的最终目的也是规范电动车消防安全
管理，预防和遏制火灾，为大家创造安全
放心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在此，也呼吁大
家，自觉遵守《禁令》，守护公共安全，
保护你我家园。如发现存在火灾隐患时，
需尽快向物业或街道办、居委会反映，或
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投诉举报热线。一旦遇
到火灾，请尽快拨打119火警电话，准确报
出失火地点、起火部位、着火物资、火势
大小、是否有人被困等情况，在消防车到
达现场前设法扑灭初起火灾，以免火势扩
大蔓延。扑救时需注意自身安全。

省公安厅发布《电动车消防安全五条禁令》
消防专家一一为您解读

□郭晓娟

解决问题需对症下药。
破解电动车安全管理困境，只有通过部门联动和综合治

理，从加强源头管理，落实管理责任，推广落实停放、充电管
理机制等入手，才能逐步将电动车规范管理，使其既便利于
民，又安全有序。

毫无疑问，电动车的停放和充电管理是关键环节，谁来管
如何管是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日前，公安部发布《关于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加强火灾防
范的通告》，对落实电动车停放、充电管理责任进行了明确要
求。对于有物业服务企业或者主管单位的住宅小区、楼院，物
业服务企业、主管单位应当依据《物业管理条例》等有关规
定，对管理区域内电动车停放、充电实施消防安全管理；对于
没有物业服务企业或者主管单位的，辖区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等规范性文件，指导帮助村
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确定电动车停放、充电消防安全管理人
员，落实管理责任。有条件的住宅小区、楼院，应当结合实际
设置电动车集中停放及充电场所。

同时，《通告》对电动车停放充电行为进行了规范。公民
应当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地点，充电时应当确保安全。严禁在
建筑内的共用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处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
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公民应尽量不在个人住房内停放电动车
或为电动车充电；确需停放和充电的，应当落实隔离、监护等
防范措施，防止发生火灾。

物业服务企业、主管单位和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对
检查发现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的，应当制止并组织清理；对
拒不清理的，要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或者公安派出所报告。同
时应当引导群众增强消防安全意识，按要求停放电动车和为电
动车充电。

不管相关部门、单位如何统一部署、加强管理，提高
电动车使用者的素质和文明程度则不容忽视。作为电动车
用户，也应从自身做起，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及物业规定，有序停放车辆，安全充电，不
占用消防通道。我们也相信，只要针对突出问题和根源
“病灶”，从源头管理、落实责任等各个方面多管齐下，
就一定能使电动车安全管理逐步迈入正轨，减少火灾事故
的发生。

电动车安全管理

需抓关键环节

□葛丽君

近年来，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
电动三轮车等电动车以其经济、便捷等特
点，逐步成为群众出行代步的重要工具。
但由于安全技术标准不健全、市场监管不
到位、存放充电方面问题突出等原因，电
动车火灾事故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造成重大损失。

2016年国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发布的《中国电动自行车质量安全
白皮书》显示，中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
已达2 . 5亿辆，电动三轮车社会保有量达5000
万辆。随着电动自行车数量的猛增，全国范
围内由电动车引发的火灾也在不断上升，仅
2011、2012、2013年三年间，全国各地消防部
门统计的电动车火灾就有799起之多，共造成
95人死亡，58人受伤。可以预计，如不强化监
管，全面提高和改进电动车产品质量，规范
存放充电日常管理，电动车火灾将成为亡人
火灾甚至群死群伤火灾事故的顽疾之一。

电动车火灾究竟有多可怕

小小的电动车何以产生如此大的威
力，电动车火灾真的有这么可怕吗？日
前，消防部门专门做了电动车燃烧实验，
模拟一户人家将电动车放在楼道内充电，
因短路引发火灾的全过程。

实验场地选择在一幢已经搬空待拆的二
层民房。经过前期大量技术准备，一辆正在
充电的电动车因电路故障起火，几分钟后很
快引燃了停在旁边的另两辆电动车。

现场实时监控的数据显示——— 3 0秒
后，火焰温度升到310摄氏度，此时室温达
到120摄氏度。2分钟后，火焰温度680摄氏
度，车身其它塑料件被引燃，室温达到
180—220摄氏度。3分30秒，整个电动车已
经被火焰包裹，温度达到1200摄氏度，房
间内的温度也超过660摄氏度。

更可怕的还有毒烟。车上塑料件在高温

燃烧下散发大量浓烟，现场瞬间被黑色浓烟
笼罩，即使戴上了防护用具，也无法靠近。
实验现场，防火专家通过有毒气体检测仪现
场监测——— 起火20秒后，室内空气中出现硫
化氢(剧毒)；30秒后，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浓
度报警，均超过人体能够承受的极限。

经 检 测 ， 现 场 硫 化 氢 最 高 浓 度 为
240ppm(浓度单位)，而防火专家表示，超过
100ppm将会使人慢性中毒，可能会出现头
痛、晕眩、兴奋、恶心、口干、昏睡、眼
睛剧痛、连续咳嗽、胸闷及皮肤过敏等症
状。长时间待在低浓度硫化氢条件下，也
可能造成人员窒息死亡。

实验证明，一旦电动车燃烧起来，毒
烟以每秒1米的速度快速向上蔓延，所以1
楼电动车着火很快会导致整幢楼陷入毒烟
密布的状态，极易造成人员伤亡，甚至群
死群伤火灾事故。

产品质量存隐患

充电不当是火灾首因

消防部门近几年的调研数据显示，80%
的电动车火灾发生在充电过程中，亡人火
灾几乎全都发生在电动车充电时段。

消防部门分析，电动车火灾原因主要有4
种：电器元件质量不过关，部分厂家为了经
济利益，采用劣质控制器、充电器、电池、
电机等核心元件，人为埋下了安全隐患；线
路布置不规范，一些企业未按照要求选用合
适线路，线路接插件不具备防水、防潮等功
能，一旦有高电压或大电流通过，极易与其
他配件产生打火、发热现象，引发火灾；充
电行为不安全，例如超时充电、私拉乱接临
时电线、充电器和蓄电池型号不匹配等；另
外，就是车辆维护保养不到位。

一家电动车销售处维修人员介绍，一
些电动车充电器、电池质量不合格，在电
池充满后，不能进入浮充阶段，而继续对
电池进行大电流充电，导致电池高温，容
易引起线路起火甚至电池发热爆炸。

从电动车使用现状来看，有些小区尤其
是老旧小区未设置专门的停车棚和充电桩，
为了图方便，很多居民习惯把电动车放到楼
道内充电，甚至是从楼上家中直接伸出一条
长长的电线，连接上插座或插线板对电动车
充电，埋下了极大的火灾隐患。居民的电动
车一般白天使用，晚上充电，而此时人们一
般处于熟睡状态，一旦电瓶短路起火，初起
火灾难以被及时发现和扑救，再加上有些小
区楼道内存放有纸盒、木材等杂物，很容易
造成火势扩大蔓延。

正确预防电动车火灾

消防部门介绍，致人员伤亡的电动车火
灾中，90%是电动车停放在门厅、过道等堵塞
疏散逃生通道而造成的。针对现状，消防部
门呼吁，有条件的小区最好能够按相关消防
要求设立停车棚，对电瓶车进行集中充电、
集中管理，让隐患尽量远离居民楼。

此外，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居民：
要增强安全意识，购买正规厂家生产

的质量合格的电动车。在使用过程中，要
做到对车辆的勤检查、常维护，出现故障
要选择专业的维修机构或人员。

车辆充电时应尽量在室外进行，或将
电池拆下单独充电。充电线路应当规范布
线，线路敷设应固定安装，并加装短路和
漏电保护装置。按照说明书的规定进行充
电，谨防过度充电，避免彻夜充电。充电
时远离易燃物，并将充电器放置在容易散
热的地方。充电器尽量不要放在车上，因
为有时候路面颠簸容易导致充电器内部发
生短路，再充电时容易引起自燃。

最重要的是，消防法律法规明确规定，
禁止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
动自行车，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自行车就像定
时炸弹，一旦引燃，就会直接切断逃生通道！

电动车起火如何逃生自救

2017年12月13日，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
店一村民自建房内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时发
生火灾，共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

2017年9月25日，浙江省台州玉环市一
出租屋内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时引发电气线
路短路起火，导致11人死亡。

2015年7月19日凌晨2时37分，山西东太
堡村附近一栋租住楼里电动车起火，租住
户被惊醒后一片慌乱，部分住户强行逃
离，导致7名租住户受重伤。

2015年1月14日凌晨4时30分左右，浙江玉
环市解放塘社区一住宅楼室外停车棚内电动
车起火，造成楼道内8名逃生人员死亡。

2011年4月25日，北京市大兴区一居民
自建房内的电动三轮车电气故障引起火
灾，造成18人死亡，24人受伤……

从火灾案例中不难发现，群众在楼梯
间已有大量烟火蔓延的情况下，仍然盲目
沿楼梯逃生疏散，是导致人员伤亡的重要
原因。特别是只有一个楼梯出口的楼梯
房，一旦一楼门厅或走道存放的电动车着
火，这一逃生通道极有可能被烟火覆盖而
导致难以逃生。消防部门提醒，应根据不
同情况选择正确的逃生路线及方法。

1 .观察后发现楼梯间没有烟火蔓延或波
及不大，楼梯畅通，应首先选择沿楼梯向
楼外逃生。

2 .如楼梯间烟火较大或被阻断，不可盲
目沿楼梯向下逃生，而应在做好安全措施的
情况下另找逃生出口，如佩戴过滤式防毒面
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逃生。

3 .如房间外烟火较大难以逃生，可选择
有空气、有水源的阳台、洗手间等地方，
用湿毛毯、湿毛巾堵塞门缝、窗框，向门
上泼水降温，同时拨打119，告诉接警人员
自己所在的具体位置，或采取大声呼喊、
挥舞鲜艳衣物、打手电筒等方式求救。

4 .住低楼层的群众也可选择用缓降器、
安全绳、连接床单等方式逃生，或向楼下
抛掷棉被或床垫，然后双手抓住窗沿，身
体下垂，双脚落地跳下逃生。

警惕电动车“小火亡人”

电动车集中停放 □柏方朔 报道

物业管理人员阻止业主将车辆推入楼道
□尹岩 葛丽君 报道

电动车棚张贴火灾案例警示海报 □尹岩 葛丽君 报道

物业管理人员指导业主规范充电 □尹岩 葛丽君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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